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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申请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3 月

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20 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申请增加银行

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公司为了满足生产、销售规模扩大和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，保证公

司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，拟申请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。 

一、 申请增加银行综合授信的必要性 

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申请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，公司（含全资子公

司）总的授信额度为不超过 90 亿元（包含已授信部分），期限为自股

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。目前鉴于以下三方面考虑，有必要增加银

行授信总额：（1）2023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3.10 亿元，2024 年度

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0.93亿元，同比 2023 年度增长 24.38%，流动资金

需求量增加。（2）截止目前，公司在手订单已近 180 亿元，国内外重

大项目持续中标，对应的相关保函开具需要占用大量银行授信额度且保



函期限较长；（3）根据公司中长期经营发展需要，重点推进新材料、

新技术及产业链上下游的研发、合作，吸引高端科技人才，公司已启动

建设东方中央研究院•总部项目及拟投资建设高端海缆系统北方产业基

地项目，均有资金需求。 现有综合授信总额度 90亿元已不能满足公司

未来发展需求。 

二、综合授信具体方案 

鉴于上述原因，公司拟将银行综合授信总额从不超过人民币 90 亿

元增加至不超过人民币 110亿元（包含已授信部分）。本次综合授信额

度期限为自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，授信期限内综

合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。  

授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、非流动资金贷款、银行承兑汇票、商业

承兑汇票、保函、信用证等。具体的授信期限以签署的授信协议为准。 

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，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，

根据公司实际资金需求情况确定。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

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相关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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